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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東大學傑出校友聯誼會東傑薪傳獎學金實施要點 

112年12月16日第一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

一、國立臺東大學傑出校友聯誼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為獎勵國立臺東大學 

（以下簡稱母校）優秀學生，設置「國立臺東大學傑出校友聯誼會東

傑薪傳獎學金」（以下簡稱本獎學金），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獎學金名額及金額：（大學部及碩士班名額得流用） 

（一）大學部：每學院5名，合計15名為原則，每名新臺幣壹萬元，本會獎狀一紙。 

（二）碩士班：每學院2名，合計6名為原則，每名新臺幣壹萬元，本會獎狀一紙。 

三、申請資格： 

（一）大學部三年級以上、碩士班二年級以上之日間學制在學學生。 

（二）成績標準採計前一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（佔60%）及最近2年內綜

合表現（含自傳）（佔40%）。 

1. 大學部：學業總平均達80分以上，且綜合表現傑出取得所屬學系主

任認定推薦。 

2. 碩士班：學業總平均達85分以上，且綜合表現傑出取得所屬學系主

任（所長）認定推薦。 

（三）未曾領取本獎學金者 

四、申請方式：依公告期限，檢具下列文件各乙份向母校學生事務處申請。 

（一）申請表（請逕於母校學生事務處網頁下載） 

（二）學生證影本 

（三）前一學年成績單正本 

（四）綜合表現（含自傳）佐證資料 

五、本獎學金所需經費，由本會會員及社會人士捐贈，並由本會成立獎學

金專案，編列預算專款專用。 

六、審核方式：由本會委請母校學生事務處組成本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定。

七、審查結果公布：獲獎之學生名單，由母校公布通知，並副知本會。 

八、獲獎人須參加由本會於校慶期間安排之公開致贈儀式及「東傑薪傳座談

會」。 

九、前項座談會請母校學生事務處與本會聯合主辦，秘書室公關暨校友服務

中心協辦，由本會選派傑出校友代表與會分享生涯成功經驗。 

十、本要點經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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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東大學傑出校友聯誼會東傑薪傳獎學金申請表 

檔案編號： 申請日期： 年 月 日 

 年度 

 

 

 

 
基
本
資
料 

學 生 姓 名  性     別  

出 生 日 期  身分證統一編號  

學 制 □大學部 □碩士班 學 
    

院 
 

系 
班 

所 
別 

 
學 

    
號 

 

電 子 信 箱 
 

L I N E 
 

I D 
 

聯 絡 電 話 
 

手 機 
 
號 

 
碼 

 

聯 絡 地 址 
 

申
請
資
格 

 

前一學年學

業成績平均 

上學期 
  

前一學年學業成

績總平均 

 

下學期  

綜 合 表 現 附件共 件 

 

 

 
檢
附
資
料 

勾選     項 目      

 
1.申請表 

 
2.學生證影本 

 
3.自傳（300-500字） 

 
4.前一學年成績單正本一份 

 
5.綜合表現佐證資料（最近2年在學期間各項優秀表現） 

 6.獎學金切結書 

 

 
推
薦 

學系主任（所長）推薦核章：  

 
審
核 

學生事務處資料審核結果： 

□通過 □未通過

核章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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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東大學傑出校友聯誼會東傑薪傳獎學金申請證明文件 
 
 

 

 
 

相關
證件 

 

 
 

學生證影本正面 

 

 
 

學生證影本反面 

 

 

 

 

 
綜合
表現 

請分項條列績優表現，含社團（社會）服務、參加各項競賽成績（表

現）及其他優良事蹟等。各項佐證資料，請註明項次依序排列。 

 

 

 

 

 

自傳 

自傳（含未來抱負，300 - 500字） 

1. 本表格如填寫空間不足，請自行調整 

2.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部分限5頁，以A4直式橫排單面印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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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東大學傑出校友聯誼會東傑薪傳獎學金 

切結書 

一、本人未曾領取國立臺東大學傑出校友聯誼會東傑薪傳獎學金（以下簡稱本

獎學金）。 

二、本人保證申請本獎學金所檢附資料，包含申請書、成績單、證明書及其他

相關佐證資料內容均正確屬實，無任何虛偽造假之情事。如有違反，同意

撤銷本獎學金資格，並繳回獎學金，絕無異議。 

三、本人願意配合出席國立臺東大學傑出校友聯誼會所辦理之贈獎活動，並參

加東傑薪傳座談會。 

此致 

國立臺東大學傑出校友聯誼會 

 

 

 

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

就讀院系（所）年級：

聯絡電話： 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


